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三亚吉阳综执罚告字〔2026〕第 207 号

寰宇同行（海南经济特区）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对你（单位）涉嫌未按照规定交纳旅

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根据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关于移交 139 家旅行社未足

额缴存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涉嫌违法线索的函》（三旅文函〔2026〕

132 号）线索反映，你（单位）涉嫌存在未在规定期限内交纳旅游服

务质量保证金的行为。经查，你（单位）于 2022 年 7月 15 日取得《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L-HAN-100529)经营旅行社业务，经营

地址为三亚市吉阳区迎宾大道未名湖商铺 228 号二楼-03 室，你（单

位）未按法定标准足额缴存、增存、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三亚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进行网上公告，要求

你（单位）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前足额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截至线索移交前，你（单位）未按期足额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以上事实有：1.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关于移交 139 家

旅行社未足额缴存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涉嫌违法线索的函》（三旅文

函〔2026〕132 号）、2.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关于限期补

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整改通知书》等证据材料佐证。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

一条“旅行社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用于旅游者权

益损害赔偿和垫付旅游者人身安全遇有危险时紧急救助的费用”以及

《旅行社条例》第十三条“旅行社应当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在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银行开设专

门的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质量保证金，或者向作出许可的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提交依法取得的担保额度不低于相应质量保证金数额的银

行担保。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应当存入质量

保证金 20 万元；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应当增存质量保证金

120 万元。质量保证金的利息属于旅行社所有”的规定。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

相关证据，参照《海南省旅游文化市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2025



年版）》编码 17，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对旅行社未在规定期

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

的银行担保且拒不改正的行政处罚”，裁量阶次为“从重”，法定裁量

因素为“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酌定裁量因素为“经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裁量基准为“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依据《旅

行社条例》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行社未在规定期限内

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

行担保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吊销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权利，可在收到本告知

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交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或口头进行

陈述申辩。逾期未进行陈述申辩的，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权

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你（单位）享有要求举行听

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书面申请

听证。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联系人：蔡衍平、吴建辉 联系电话：0898-88223093

联系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同心家园八期 3号楼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

（印章）

2026 年 7 月 2日

备注：该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签收人，一份存卷备查。


	title
	docno
	partyName
	lawEnforcementAgency
	sealY
	sealM
	sealD

		2026-07-02T15:20:01+0800




